关于《新县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省委、省政府也提出建设中医药强省目标，分别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3〕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提升中药质量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5〕11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提升中药质量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豫政办〔2026〕2号）文件。新县境内中药材资源丰富，品种多、品质优，发展中医药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结合新县实际，县委、县政府将中药材产业确立为我县农业特色产业重点发展。2023年以来，我县曾多次组织召开中医药以及中药材产业发展工作座谈会。为支持促进我县中药材种植业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于2024年3月印发了《新县中药材种植奖补方案（试行）》，基于2024年该方案的实践成效，现对《新县中药材种植奖补方案（试行）》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完善，形成《新县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意见》（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3〕3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提升中药质量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5〕11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提升中药质量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豫政办〔2026〕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起草该文件。
三、起草过程

（一）对奖补对象和范围进行明确。1.将“奖补对象为中药材种植、品牌创建、标准制定的经营主体，”明确为“奖补对象为我县辖区内中药材种植、品牌创建、标准制定的经营主体”。2.将“连片2亩以上”修改为“连片5亩及以上”。3.明确产业标准奖补和品牌创建奖补的奖补对象，即“在我县辖区内从事中药材种植及初加工的主体”。
（二）对奖补标准进行调整。1.新增两项奖补每亩奖补500元的品种，即天麻、葛根。2.降低种植其他品种的奖补标准，由每亩奖补500元改为每亩奖补100元。3.降低良种繁育奖补标准，将“对县内中药材育苗、育种经营主体年销售本地种苗金额达100万元以上或者免费提供中药材种植种苗500亩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补5万元”修改为“对县内中药材育苗、育种经营主体年销售所培育种苗金额达100万元以上或者免费提供中药材种苗种植300亩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奖补3万元；年销售金额每递增50万元或者免费提供种苗每递增100亩，增补1万元，最高奖补不超过10万元（该类奖补与种植基地奖补不得重复享受）”。

（三）对奖补程序进行调整。1.对种植基地奖补程序进行修改完善，详见征求意见稿。2.新增一条良种繁育奖补程序。3.将“县中药材种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修改为“县农业农村局”。4.将公示时长修改为“不少于7个工作日”。


